○○農會漁會信用部資訊查詢作業控管要點(範本)
一、查詢及使用金融聯合徵信中心信用資訊之人員應遵守「財團法人金融聯合徵信中心會員規約」及該中心「信用資訊查詢作業手冊」與相關法令之規定，惟查詢信用資訊系統致間接使用戶政資料，應遵守內政部所訂「應用戶役政資訊系統安全稽核要點」相關規定，確實落實個人資料保護。
二、使用金融聯合徵信中心信用資訊查詢單位主管，應指定專人負責辦理查詢，未經指定者，應嚴禁擅自進行查詢。
三、受指定辦理查詢之人員（以下簡稱查詢人員）其姓名、職稱、擔任期間、持用之識別卡號碼或使用者帳號等應設簿登記，並經單位主管核定。登記簿應保存五年備查。
四、網際網路查詢用晶片卡、讀卡機應妥善操作保管，並限於營業或辦公處所使用，不得任意攜離，或做非業務所需之查詢。
前項設備如有毀損、停用，應具函退還金融聯合徵信中心；遺失、滅失時，亦應具函該中心報失。
五、查詢密碼，由金融聯合徵信中心以密件掛號寄交查詢單位主管親收，再密交查詢人員使用。
查詢人員異動或業務需要時，應向金融聯合徵信中心申請更換查詢密碼。
六、查詢人員應於列印之信用資訊表簽章，以供查證。產生之信用資訊表應確實列有加印各會員機構代號之電子浮水印標識。不使用（含未承作案件）之信用資訊表應予控管或銷毀以免資料外洩。
七、網際網路查詢晶片卡使用情形由金融聯合徵信中心定期通知，各查詢單位主管應切實核對，對於使用異常或鎖卡者應追蹤原因，以防患弊端發生。
八、查詢前應取得當事人之書面同意書或當事人有契約或類似契約關係者，始得進行查詢當事人之信用資訊。但法令另有規定者，從其規定。
查詢後無論核貸與否，均應保存當事人同意書、契約書或其他足以證明與其當事人之間存有類似契約關係之往來資料，不得任意銷毀，應自查詢日起保留五年，並於金融聯合徵信中心請求時提供之。
九、查詢所得資訊應嚴限內部參考，不得對外公開或移轉他人。除當事人外，非經金融聯合徵信中心同意，不得洩漏信用資訊來源。
    自聯徵中心擷取之警示帳戶通報資料，除與帳戶所有人另有契約約定得蒐集及利用該等資料外，應限用於依相關法令辦理疑似不法或顯屬異常交易存款帳戶通報及控管作業，並於完成作業後應立即刪除該等資料，不得另行保存及利用。
十、金融聯合徵信中心提供之會員查詢紀錄資訊（查詢代號Z08/50等），查詢單位主管應指定專人抽核是否符合第八條、第九條之規定。
十一、單位主管對於執行查詢、覆核查詢紀錄及保管識別卡與密碼等人員之指定，應注意符合內部控制原則。
十二、本要點規定之執行情形，各查詢單位應列入查核，每年至少查核乙次，查核報告副本應於當年十月底前由總機構指定單位彙總送金融聯合徵信中心。
      依內政部所訂「應用戶役政資訊系統安全稽核要點」第5點第1項規定辦理，涉及戶役政資訊系統作業之內部稽核，每半年至少辦理一次。
十三、金融同業間遭歹徒詐騙通報案件作業亦適用本要點。
十四、本要點報經理事會通過後施行，並送財團法人金融聯合徵信中心備查，修改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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